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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根据第650号决议（WRC-12），考虑在7-8 GHz范围内为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地对空）做出主要业务划分；

背景
卫星地球探测任务目前使用S频段实施TT&C功能（遥测、跟踪、遥控）任务，2 025-2 110 MHz频段用于上行遥控和测距，2 200-2 290 MHz 频段用于下行遥测和测距。在7-8 GHz频率范围内为卫星地球探测（地对空）进行主要业务划分，可以与8 025-8 400 MHz频段内已经划分的卫星地球探测业务（空对地）一起，共同完成卫星测控任务，以减轻S频段频率拥挤问题和频率协调难度。
有关7-8 GHz频率范围内不同频段部分中EESS（地对空）与SRS、FS、MS和SOS电台之间的共用研究见ITU-R SA.2275、ITU-R SA.2309报告以及ITU-R SA.[GSO EESS-Space 7 GHz]新报告草案初稿。这些研究表明，7 190-7 250 MHz频段的共用是可行的。
为满足该议项建议采用三种方法。方法A和B建议在7 190-7 250 MHz频段为EESS提供新的主要划分，通过设定不同的条件保护已获得划分的业务。第三种方法，即方法C，亦包含在内，该方法建议不对《无线电规则》做出任何修改。
建议
第650号决议（WRC-12）的目的是在7-8 GHz频率范围内，寻求卫星新的地球探测业务划分（地对空），用于遥控操作。根据空间研究业务和卫星地球探测业务频率共用研究结果，在某些场合下，近地空间研究上行链路，会对卫星地球探测卫星产生不可接受的干扰，超出国际ITU-R保护标准，比如用于月球探测或拉格朗日L1/L2近地空间研究任务上行链路。
鉴于上述理由，该主管部门认为新增EESS业务（地对空）应限于TT&C应用，在7 190-7 235 MHz频段新增GSO EESS业务（地对空）不应对已有和未来的SRS地球站提出保护要求。
该主管部门建议对CPM报告方法A进行适当修改，具体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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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V节 – 频率划分表
（见第2.1款）

MOD	CHN/62A11/1
5 570-7 250 MHz
	划分给以下业务

	1区
	2区
	3区

	7 145-7 2357190	固定
		移动
		空间研究（深空）（地对空）  5.460
		5.458  MOD 5.459

	7 1457190-7 235	卫星地球探测（地对空）  ADD 5.A111  ADD 5.A111之二
		固定
		移动
		空间研究（地对空）  MOD 5.460
		5.458  MOD 5.459

	7 235-7 250	卫星地球探测（地对空）  ADD 5.A111
		固定
		移动
		5.458



MOD	CHN/62A11/2
5.459	附加划分：在俄罗斯，7 100-7 155 MHz和7 190-7 235 MHz频段亦划分给作为主要业务的空间操作业务（地对空），但须按照第9.21款达成协议。在7 190‑7 235 MHz频段，涉及到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地对空）时，按照第9.21款达成协议的规定不适用。（WRC-9715）
理由：	在7 190-7 235 MHz频段，《无线电规则》第9.21款对空间操作业务适用，以便为现有的无线电业务提供保护，但涉及到新业务（EESS）时上述条款不适用，以避免对现有的无线电业务施加新的限制。
MOD	CHN/62A11/3
5.460	空间研究业务（地对空）使用7 145-7 190 MHz频段仅限于深空；不得在7 190-7 235 MHz频段内向深空操作的航天器发射。7 190-7 235 MHz频段内运行的空间研究业务的对地静止卫星不得要求固定和移动业务的现有和未来电台的保护，且第5.43A款不适用。（WRC-0315）
理由：	删除第一句是一个相应的变更。增加“操作的航天器”等词是为了更加准确。
ADD	CHN/62A11/4
5.A111	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对7 190-7 250 MHz频段的使用限于航天器操作的跟踪、遥测和指令功能，在此频段操作的卫星地球探测业务的对地静止卫星不得要求固定和移动业务的现有和未来电台的保护，且第5.43A款不适用。（WRC‑15）
理由：	在7 190-7 250 MHz频段为EESS（地对空）提供一个新的划分。可通过将此新划分8 025-8 400 MHz频段的现有EESS（空对地）划分配对实施TT&C功能。它将7 190-7 250 MHz频段的使用限定为EESS航天器的操作，因为第650号决议（WRC-12）的目的是在7-8 GHz频率范围为TT&C操作获得一个新的划分，未研究TT&C功能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没有限制，该新划分可能用于其它用途（如数据分发）。
ADD	CHN/62A11/5
5.A111之二	在此频段操作的卫星地球探测业务的对地静止卫星不得要求空间研究业务地球站的保护，且第5.43A款不适用。（WRC‑15）
理由：	研究表明空间研究业务地球站对新增划分业务的对地静止卫星的干扰超出电联标准，因此，对于无法解决的干扰问题，应确保新增划分业务不会限制已有划分业务当前或未来的使用。
SUP	CHN/62A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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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该决议已不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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